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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3  0183、农工党上海市委

关于建立意定监护全过程监督体制，并加

大扶持力度的提案

※背景情况※

意定监护，即允许成年人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，

预先通过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，以便在将来可能出

现行为能力下降或失能情况下，由自己选定的监护人来履

行监护职责。通过意定监护，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

选择信任的个人或组织作为监护人，这不仅有助于保障老

年人的权益，也有助于减少家庭冲突，提高监护效率。
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
※问题及分析※

1、意定监护监督体制缺位

(1)没有明确意定监护的监督主体

《民法典》第 36条明确指出居委会、村委会、学校、

民政部门等个人、组织都有权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。这一

规定对于监督主体的具体身份并未给出明确界定。

(2)意定监护监督内容断层化

现有法律未能涵盖监护协议的全过程监督，特别是对

监护协议前期和中期的监督存在明显缺失。在司法实践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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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缺乏明确的监督机制，意定监护监督只能依赖于事后

的司法救济，无法在源头上预防监护权利的滥用。

2、社会认知度低

由于知晓度低，许多潜在的服务对象并不了解意定监

护及其机构的存在，导致案例数量有限，许多潜在问题尚

未充分暴露，进而降低了法律层面填补相关空白的紧迫性。

法律与制度上的不足又反过来限制了意定监护及监护机构

的发展，形成了一种负面的循环效应。
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
※建议※

1、完善监督主体职责及监督内容，从而建立全过程监

督机制

建议建立一个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督体系。这个

体系由相关个人或组织协同工作，形成一个全面、高效的

监督网络。

具体来说，被监护人选定的监督人（机构）与被监护

人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共同负责对监护人的日常监护行为

进行监督。公证机构则在被监护人选任监护人（机构）的

过程中提供协助，包括对监护人的资格和能力进行审查，

帮助签订监护协议，并监督监护协议的履行情况以及监护

人对被监护人财产的使用情况等。

民政部门的角色是制定和实施相关的监督政策、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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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细则，确立监护和监督机构的准入标准，并协调不同部

门的监督工作，确保监督机制的统一性和协调性。

法院的职责是在合法、科学的评估后宣告监护协议生

效，并在监护人未能履行协议或侵犯被监护人合法权益时，

提供法律救济，包括撤销监护人资格和民事赔偿。

特别需要强调的是，监督机制应特别关注监护协议的

前期和中期阶段，确保监护协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，从而

在源头上预防监护权的滥用，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。

2、加大宣传力度

通过多渠道、多形式的宣传活动，提高公众对意定监

护制度和监护机构的认知度。

3、强化政策支持

政府应加强对意定监护制度和监护机构的政策支持力

度，为其推广提供坚实的基础。建议将意定监护机构在上

海、广州等城市全面推广，向民政部门、公证处、法院、

居委会、街道工作人员、社工等相关部门和人员普及意定

监护知识，确保他们在为民众提供咨询服务时，能够将意

定监护及监护机构作为可行的选项之一进行介绍。

4、推行意定监护备案制度

建议建立一个由民政部门牵头指导，司法、信息等相

关部门共同参与的老年人监护备案制度。将意定监护信息

纳入个人身份信息体系，使其成为个人身份信息的一部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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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在行政机关、司法机关、医院、银行以及基层群众组

织等使用身份证信息的场所实现联网，从而促进监护制度

的有效运行。

5、构建意定监护部门协同机制

为了实现政务衔接、政策支持、程序闭环、信息互通

和业务协同，建议建立一个由民政部门、法院、公证处、

居村委、卫生健康部门、金融监管部门、社会保障和医保

部门、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参与的协同机制。该

机制应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协作流程，确保监护制度的顺

利实施。还应建立一个信息共享平台，实现监护信息的实

时更新和共享。


